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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次會議︰二○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
 

 
西貢區議會  

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  
 

建設將軍澳文物行山徑及歷史風物資料館項目計劃  
進度報告 (截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 ) 

 

建議項目  財政預算及工程計劃時間表  進度及備註  

建設將軍澳文物行山徑及歷史

風物資料館  
計劃時間表: 見附件一  
 
費用估算︰4,970 萬元  
 
預 計 向 立 法 會 呈 交 文 件 日 期 ︰

2016 年第一季及第二季  
 
預計開工日期︰2016 年第四季  
 
預計完工日期︰2018 年第一季  
 
 

A. 項目名稱  

  由於 原名 「建 設將 軍澳 文物 行山 徑 (包括 鴨仔

山、調景嶺舊警署、茅湖山觀測台等古蹟 )及歷

史風物資料館 )」較為累贅，項目計劃的名稱已

簡約為「建設將軍澳文物行山徑及歷史風物資料

館」。  
 

B. 與普賢佛院 (下稱「佛院」 )協商事宜  

  委員會秘書及西貢民政事務處 (下稱「民政處」 )
代表於本年 4月 2日再次到佛院進行探訪，以加強

溝通及勸喻對方合作，再次建議佛院負責人自行

物色其他可行地點向地政處申請以短期租約形式

租用，民政處及地政處會在可行範圍內會盡力提

供協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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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項目  財政預算及工程計劃時間表  進度及備註  

此外，亦通知佛院負責人委員會經討論後決定不

採納該院提出的「抗日戰爭歷史教育計劃」，政府

部門將進行土地管制行動。  

   佛院代表態度強硬，拒絕遷出現址。  

  委員會主席亦曾於4月與佛院代表會面，告知佛院

代表委員會的決定及勸喻對方考慮申請其他地點

重置。  

  由於佛院的短期租約已經終止，西貢地政處 (下稱

「地政處」 )及民政處已開始籌備土地管制行動。  

 
C. 計劃時間表  

  由於回收舊警署及相關土地的程序受延誤，項目

的推展時間需要調整，詳情見附件一。  

  詳細建議書已根據民政事務總署 (下稱「民政總

署」)的建議作出修訂，並於本年4月29日再次呈交

民政總署，現正待批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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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項目  財政預算及工程計劃時間表  進度及備註  

D. 其他事宜  

  民政處已於本年 4 月致電曾就資料館選址遞交意

見的 130 位市民，並向願意提供郵寄或電郵地址

的 37 位市民作出回覆，解釋委員會決定以舊警

署作為資料館選址的原因，及詳述向普賢佛院提

供協助的經過。書面回覆可見附件二。  

  地政處正在處理民政處的簡易臨時撥地的申請。 

  立法會秘書處於 2015年 4月 23日再次收到普賢佛

院的申訴，普賢佛院指地政處聯同基督教靈實協

會對佛院進行迫害，意圖迫佛院遷出現址 ;申訴

人指佛院是調景嶺唯一僅存的歷史見證，當局不

應以保育舊警署為由強迫佛院遷出。  
 
地政處及區議會秘書處已分別就立法會秘書處

的查詢作回覆。區議會秘書處的回覆可見附件

三。  

 

 
 
西貢區議會秘書處  
2015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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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西貢區議會  
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  

 
建設將軍澳文物行山徑及歷史風物資料館項目  

 
未來工作計劃  

(更新日期 : 2015 年 5 月 15 日 ) 
 

 工作進程  原訂預計時間  修訂時間  備註   
1.   初步建議書及工程介定書  3/2014 -- 26/3/2014 已完成  

2.   邀請非牟利機構遞交營運歷

史風物資料館(下稱「資料館」)
計劃書  

7/2014 至  

9/2014 
-- 申請於 10/9/2014 截止，收到一份

申請建議書。  

3.   評審資料館申請書，初步選定

合作伙伴   
10/2014 至 

12/2014 
-- 評審已在 16/12/2014 完成，結果

已呈交民政事務總署，正待審批。 

4.   技術可行性說明書  6/2014 至  

1/2015 
-- 技術可行性說明書已於 12 月 3 日

獲發展局批核。  

5.   取消前調景嶺警署的相關短

期租約及收回土地 (包括建築

物) 

11/2014 至 

4/2015 
-- 由於前短期租約的租客拒絕遷

出，回收有關土地需額外時間處

理，推展進度受影響。（進行中）  

6.   詳細建議書需要獲民政事務

總署批核   
12/2014 至  

3/2015 

12/2014 至  

5/2015 

詳細建議書已於 29/04/2015 再次

呈交民政事務總署，正待審批。  

7.   籌備顧問工作簡介  2/2015 至 5/2015 5/2015 至 

9/2015 

進行中，待詳細建議書批核後，方

能申請撥款。  

8.   顧問招標  4/2015 至  

6/2015 

9/2015 至  

11/2015 

預備工作進行中，待詳細建議書批

核後，方能招標。同時由於回收有

關土地需額外時間處理，時間受影

響。  

9.   現有建築物實地檢測  12/2015 12/2015 待土地回收後，方能進行。  

10.   就舊員工宿舍範圍內的斜坡

檢測工作，及斜坡鞏固工程

(如需要) 

6/2015 至 

12/2015 
 

7/2015 至  

12/2015 
 

待土地回收後，方能進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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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作進程  原訂預計時間  修訂時間  備註   
11.   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劃

許可  
8/2015 至 

11/2015 

10/2015 至 

12/2015 

待詳細建議書批核後，方能進行。 

12.   初步設計  06/2015 至 

8/2015 

9/2015 至 

10/2015 

同上  

13.   就初步設計進行公眾諮詢及

諮詢相關政府部門  
11/2015 至 

12/2015 

1/2016 至 

2/2016 

同上  

14.   與伙伴機構簽訂諒解備忘錄

   

11/2015 至 

1/2016 

11/2015 至 

1/2016 

需要取得城規會規劃許可才開始

進行。  

15.   詳細設計  
(包括擬備基本工程費用及經

常開支的估算予相關政府部

門作審核) 

9/2015 至 

2/2016 

12/2015 至 

1/2016 
 

16.   經常開支及非工程部分獲財

經事務及庫務局批核  
2/2016 2/2016  

17.   向立法會事務委員會、工務小

組委員會及財委會尋求撥款

批准  註 1  

3/2016 3/2016 以當時立法會安排為準  

18.   招標、標書審批  及批出標書  6/2016 至 

9/2016 

6/2016 至 

9/2016 

待立法會批核撥款後，方能進行。 

19.   與伙伴機構簽訂協議書  6/2016 至 

9/2016 

6/2016 至 

9/2016 

同上  

20.   展開工程   
(為期約 15 個月，視乎設計需

要)  

10/2016 10/2016  

21.  工程竣工  3/2018 3/2018  

22.  項目開始運作  6/2018 6/2018  

     
註:     
1. 由於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每年三月至四月期間舉行「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」，審議預算案，其他

撥款申請一般會安排在五月份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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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 

簡易臨時撥地(STLA)申請收到的公眾意見跟進及 

其他公眾意見(2015 年 3 月 24 日至 5 月 15 日) 
 

 
A. 簡易臨時撥地申請收到的公眾意見跟進  
 
 西貢民政事務處已於本年四月致電曾就資料館選址遞交簽名及意

見的 130 位市民，以核實身份；並已向 37 位願意提供郵寄或電郵地址

的市民作出書面回覆，解釋委員會決定以舊警署作為資料館選址的原因

及詳述向普賢佛院提供協助的經過。書面回覆範本如下。  

 

 
   2013 年的《施政報告》宣布在全港各區推出社區重點項目。

西貢區議會轄下的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 (下稱「委員會」 )
在 2013 年的會議上詳細討論後選出題述項目為西貢區社區重

點項目。  
 
   委員會希望設置將軍澳歷史風物資料館 (下稱「資料館」)，
以展示調景嶺的近代歷史及將軍澳的發展里程及蛻變。調景嶺

舊警署在 60 年代建成，見證調景嶺的歲月，亦是寮屋區僅存建

築物，具有保育及集體回憶價值，委員會認為舊警署適合作為

資料館的館址。為配合改建資料館工程，西貢民政事務處 (下稱

「民政處」 )向地政處提出《簡易臨時撥地申請》，以便在舊警

署範圍進行前期工作，包括土地勘測及結構檢查等。  
 
   普賢佛院於 90 年代調景嶺寮屋區清拆後，除獲政府發放的

特惠補償津貼外，亦接受臨時安置遷至舊警署；及後佛院由

1999 年起以短期租約按季續租形式租用舊警署部份面積作宗

教用途。為配合資料館的推展，地政處於 2014 年 7 月 29 日按

租約條款向佛院發出「終止租約通知書」，通知佛院於租約屆滿

日期（即 2014 年 11 月 28 日）後遷出並交還土地，騰出舊警署

以供區議會推展資料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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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為協助佛院搬遷，委員會及相關部門自 2014 年 6 月起已開

始與佛院負責人聯繫，委員會代表於 2014 年 8 月聯同民政處、

地政處及佛院代表舉行會議，與會各方同意成立聯絡小組跟進

事件，並於 2014 年 8 月至 12 月期間舉行了四次會議，討論相

關事宜。  
 
   此外，為協助佛院物色地點重置，聯絡小組的委員會代表

曾邀請佛院代表到區內一幅空置政府土地視察，惟佛院代表最

終拒絕考慮。其後民政處及地政處於本年 1 月 9 日向佛院另外

提供五幅西貢區臨時空置土地資料予佛院作搬遷考慮，亦建議

佛院可自行物色其他可行地點向地政處申請。  
 
   地政處曾作出特別安排，於 2014 年 11 月中旬 (即短期租約

終止前 )向佛院提出以「按月續租」方式延續該短期租約，期望

給予佛院充足時間考慮覓地搬遷。其後，地政處主動酌情將按

月續租建議的回覆期限延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。由於佛院未

有就「按月續租」的建議作回覆，所以佛院的租客身份已終止。 
 
   委員會曾在多次會議上討論佛院繼續在原址營運的要求，

並安排佛院代表於本年 2 月份的會議上與委員作詳細交流。此

外，委員會於本年 3 月 24 日舉行的會議上已備悉  閣下對簡易

臨時撥地申請的意見，並再次討論相關事宜，最後決定維持項

目計劃的內容及資料館選址不變，各政府部門可依據程序進行

各項相關工作。委員會建議佛院如希望在本區繼續營運，宜積

極主動物色其他空置政府用地，向地政處申請以短期租約形式

租用。民政處及地政處會在可行範圍內為佛院提供協助。  
 
   區議會及各委員會於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會議室舉行的公

開會議均開放予公眾人士旁聽。閣下如希望進一步了解社區事

務，可抽空旁聽或瀏覽區議會網頁。其連結如下 :   
 
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sk/tc/welcome.html  
 

最後再次感謝  閣下對社區事務的關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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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其他公眾意見  
 

 區議會秘書處自委員會 (2015 年 )第二次會議後收到由本區居民

李先生就資料館選址提出的意見，內容撮要如下。  

 普賢佛院在現址服務巿民十九年，不少老一輩調景嶺村民仍然

以這地方為聚腳點。故此佛院本身就是「有機」歷史文化的一

部份，要求佛院遷出並不合理。  

 建議運用警署旁邊兩棟空置警員宿舍作為資料館，讓普賢佛院

在舊警署原址繼續運作。讓行山人士既看到佛院活生生的歷史

見證，亦可以參觀歷史資料館。  

 如上述安排不可行，建議區議會考慮選擇靈實醫院背後的棄置

舊屋、附近的前區域市政局防治蟲滅鼠組員工宿舍或附近其他

空地作為資料館選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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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  
9 



SKDC(SPSC)文件第 07/15 號 

第三次會議︰二○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
 

 

  

  
10 


	(更新日期: 2015年5月15日)

